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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内 容 摘 要 

 

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不仅是诉讼程序的归宿，而且也是保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维护各法域法律权威，促进各法域民商事交往的最主要途径。而在区际

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中，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则是核心部分。根据“一国两

制”的原则，香港、澳门、台湾分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

与内地不同的法律制度，使我国成为了拥有四个法域的多法域国家。由于法律制

度的不同，我国各法域在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上存在不同规定，差

距很大，需要进一步协调与统一，从而实现判决的自由流通。为此，本文就我国

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区际民商事判决承

认与执行制度有所裨益。本文共分为四章： 

本文前言部分简单概括了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现状，阐述了本

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第一章对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相关概念进行解析，为本文的论述提

供基础。 

第二章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个多法域国家关于区际民商事判决承

认与执行条件的分析，从而归纳了在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领域的基本

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三章在详细分析了我国各法域对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的规定

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目前在该领域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有待规范之处，

为提出完善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的构想提供基点。 

第四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重点阐述了设计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

条件应遵循的四个基本原则，并结合国际上的趋势和我国现实国情提出了对我国

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的思考。 

结论部分重申了本文的观点，即随着“一国两制”构想的落实、国家的统一和

区际共同利益的加强，我国各法域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条件会在现实的基础上

得到进一步简化和统一。 

关 键 词：区际；民商事判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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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regional civil judgment is not 

only the end-result of the procedure, but also the main path of protecting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safeguarding the authority of law, as well as 

promoting interregional civil-and-commercial contact. While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regional civil judgment is the core part of 

the whol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a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Hong Kong, Macao, 

Taiwan, have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comparing with the Mainland, thus the four legal 

regions in China is emerging. Due to the different laws, there are wide difference 

about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regional civil 

judgment, which should be well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to realize the free interflow 

of the verdicts. This thesis discuss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regional civil judgment for the purpose of perfecting the system. 

This thesis contains four chapters: 

The preface simply generalizes the status quo in the interregional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civil judgement, and expounds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The first chapter start with analysis of the related concept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urther discussion. 

The second chapt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commercial interregional judgement by analyzing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them in the law of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Australia. 

The third chapter first detailed analyses the provisions of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the civil interregional judgement in four legal regions, then point out 

that in this area,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at present.  

The fourth chapter ,as the key part, elaborates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be followed while constructing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regional civil judgment, Then put forward thoughts on 

constructing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the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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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问题研究  

interregional civil judgment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world and the fundamental realities of China. 

The Conclusion i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the concept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unity and advancing common interest ,the legal 

conditions of acknowledgement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 in four legal region will 

be simplified and further unified. 

Keywords：Interregional; Civil judgm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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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一国两制”战略构想的实现和香港、澳门的回归，我国形成了独特的“一

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共存的局面，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区际

法律冲突问题尤为突出。区际法律冲突呼唤着区际司法协助，而区际民商事判决

的承认与执行无疑是区际司法协助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如果说区际民商事判决的

承认与执行是诉讼的最终归宿，那么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就是重中之重，是一个核

心问题，最能体现一法域对外法域判决真正的司法态度。 

在我国，随着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建立，海峡两岸“大三通”的实现，两岸四地间的民商事案件成倍增长，解决我

国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已是燃眉之急。1992 年 9 月 18 日台湾地区

正式颁布施行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关系条

例”）；1998 年 5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

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以下简称《98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于 2006 年 2 月 28 日签订了《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

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澳门判决安排》）；2006 年 7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签订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

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以下简称《香港判决安排》）。这些规定

和安排虽然改变了目前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滞后而混乱的现状，

但是仍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区际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一直是争

议焦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利于保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各法域之间的民商事交往。因此加强对我国区际民

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条件入手进行研究，力求在这方面提出

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从而为完善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略尽绵薄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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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概述 

 

第一节  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概念解析 

 

为了更好地探讨区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问题，首先有必要分析关

于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概念。 

一、区际的含义 

对“区际”这一概念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和称谓，如美国、澳大利亚和瑞士

称为“州际”，加拿大则称为“省际”，但两种称谓所表达的内在含义基本一致。①对

区际的理解应从以下两个角度来把握： 

首先，“区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其意为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

这就界定了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发生在一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与国际司法

协助是不同的。② 

其次，对“区际”还应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即这里的“区”是指构成一个独

立“法域”的区域。一般说来，一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地区被称之为法域。③从

冲突法的角度来看，一个具有独立、单一法律体系的主权国家可以构成一个法

域；而一个具有多元法律体系的主权国家内部的不同管辖区域也可以分别构成

不同的法域，④前者之间被视为国际关系，而后者即被视为本文所讨论的区际关

系。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我国的“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并不包括内地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互之间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情况，

而是指内地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港、澳、台地区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

判决的情况。因为内地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实行是相同的法律制度和司

法制度，它们之间只有地方行政区域之分而无法域之别，相互之间也不存在相互

承认与执行判决的问题。因此,我国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指我国范

                                                        
① 肖建华.中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3. 
② 黄顺康.论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的若干基本问题[J].现代法学，1995,(5):82. 
③ 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74. 
④ 陈力.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区际司法协助[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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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四个法域之间的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二、民商事判决的范围 

（一）“民商事”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一般限于民商事领域，但是，究意何为“民商事”，

其范围是什么，由于各国法律部门的划分方面存在差异，始终莫衷一是，在国际

民事诉讼领域，至今未能统一。在制定国际公约时，各国多次尝试消除分歧，但

收效甚微。①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 1989 年召开的有关《海牙送达公约》与《海

牙取证公约》的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各国与会代表对“民商事”的范围问

题再次进行了讨论，虽然未能作出具体的划分，但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1、委

员会认为需要以各国自主的方式解释“民事”或“商事”一词 ，而不是绝对地指向

适用请求国法律或被请求国法律，或合并适用两国法律；2、对于公法和私法之

间的“灰色区域”，发展趋势是对“民事”和“商事”一词给予更为灵活的解释，尤其

是破产、保险和雇佣关系等案件均应被视为属于这一概念范围之内；3、相反，

这一趋势并不导致将大多数国家都视为属于公法范畴的其他案件，如税收案件

等，解释为属于民商事范围之内；4、然而，缔约国仍可不受妨碍地在其相互关

系中将公约（即《海牙送达公约》和《海牙取证公约》）适用于公法案件，且不

必对两公约均以同一方式加以适用。②上述结论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国的分歧，

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在此问题上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理论和实践

的发展，判决的民商性质不再是承认与执行的必要前提，国与国之间相互执行刑

事附带民事判决的实践亦存在。③如英国《1933 年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第

11 条释义时对判决所作的解释是，“判决是指法院在任何民事诉讼中作出的或发

布的判决或命令或者在刑事诉讼中作出或发布的有关向受害人支付一定金额的

补偿或损害赔偿的判决或命令。”这表明在英国，一个处理民事法律请求的外国

刑事判决是能够得到承认与执行的，但仅限于《1933 年外国判决（相互执行）

法》适用的国家。④澳大利亚 1992 年联邦《送达与执行程序法》第六编中也规定

州际间与民事纠纷有关的刑事判决可予承认与执行。又如我国与保加利亚《关于

                                                        
① 钱锋.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3. 
② 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89-390. 
③ 黄进,主编.中国的区际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44. 
④ 同上，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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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有关民事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同样适

用于刑事判决中有关损害赔偿的部分。” 

笔者认为，判断区际判决是否属于“民商事判决”的标准，不是判决的名称，

而是该区际判决的法律性质，即“民商事”的范围既包括公司法关系、票据法关系、

海商法关系、保险法关系和破产法关系等商事事项，也包括婚姻家庭关系、继承

关系、债权关系、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等民事事项；还应当包括刑事和行政

判决中有关赔偿或给付的事项。 

（二）“判决” 

一般来说，判决是指法院就诉讼各方的权利义务或他们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作

出的最后决定，也称法律决定。①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判

决”一词往往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判决、裁定、命令、决定等。此外，有些国

家法院制作或经法院认可的调解书，也具有与法院判决同等的约束力。从国际立

法与国内立法的趋势看，对某一判决给予的名称并不重要，决定性的因素是有关

法院是否意图赋予它实质性的法律效力。②例如，2005 年 6 月通过的《选择法院

协议公约》第 4 条第 1 款规定，“判决”指法院就争议事实所作的任何决定，而不

管其称谓，包括裁决、裁定以及法院（包括法院官员）对费用或开销的决定，只

要决定涉及争议事实，并可以依据本公约获得承认与执行。但是临时保护措施并

不是本公约意义上的判决。此外，根据公约第 12 条的规定司法和解也应认为是

本公约意义上的判决。③2003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欧盟理事会关于民商事案件管

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第 32 条规定，本规则所指“判决”，系指某一成

员国的法院或法庭所作的任何决定，而不论该决定的名称是什么，诸如裁决、命

令、决定或执行令状以及由法院书记官就诉讼费用或其他费用所作的决定。 

笔者认为，为了更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两岸四地间相互承认与

执行民商事“判决”的范围应作广义的解释，即指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就争议事实

所做的任何决定，而不管其称谓如何，不仅包括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而

且还包括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定书、决定书及调解书等等。 

                                                        
① 钱锋.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5. 
② 李双元，谢石松，主编.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450. 
③ 徐国建.建立国际统一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述评[J].时代法学，

200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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